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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山东新潮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

顾问，就该事项向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独立意见。 

本核查意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文件（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

神，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

上，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的审慎核查后出具的，以供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各方参考。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

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新潮能源的任何投资建议和

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做出的投资决策可能导致的风险，

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新潮能源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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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

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新潮能源、公司 指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收

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新潮能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

国华人寿、东珺惠尊、中金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烟台

慧海、烟成东创、东珺金皓、上海经鲍共 12 名有限合伙人持有

的鼎亮汇通财产份额；新潮能源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以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普通合伙人国金聚富持有的鼎亮汇通财产份额的行

为 

前次交易 指 

鼎亮汇通通过美国孙公司 MCR（US）收购 Tall City、Plymouth

共同拥有的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Permian 盆地的油田资产的交

易 

国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时代、独立财务顾问、联

席主承销商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 
指 

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国华人寿、东珺惠尊、中金

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烟台慧海、烟成东创、东珺金皓、

上海经鲍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 
指 国金聚富 

鼎亮汇通、标的企业 指 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购

买资产 
指 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 

国金聚富 指 西藏国金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阳光 指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金君合 指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营汇广 指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华人寿 指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珺惠尊 指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金通合 指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营广泽 指 东营广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吉彤 指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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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慧海 指 烟台慧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成东创 指 烟台烟成东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珺金皓 指 上海东珺金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经鲍 指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拟收购油田、标的资产油

田、Howard 和 Borden 油

田资产 

指 
鼎亮汇通通过 MCRH（US）享有的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Howard 郡、Borden 郡 Permian 盆地油田石油资源的相关权益 

Tall City、TCE 指 
Tall City Exploration, LLC； MCR（US）购买油田资产交易对

手方。 

Plymouth、PLY 指 
Plymouth Petroleum,LLC； MCR（US）购买油田资产交易对

手方。 

Ryder Scott、RSC 指 

Ryder Scott Company L.P.； 

瑞德斯科石油咨询公司，是注册于美国休斯顿的一家专业性的

油气资产储量评估机构，是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年度石

油储量认证的评估机构 

2015 年《储量评估报告》

/Tall City《储量评估报告》 
指 

Ryder Scott 出具的《Tall City Exploration LLC Estimated 

Future Reserves And Income Attributable To Certain 

Leasehold Interests》 

2016 年《储量评估报告》 指 

Ryder Scott 出具的《Surge Operating, LLC Estimated Future 

Reserves And Income Attributable To Certain Leasehold 

Interests》 

《购买与销售合同》、PSA 指 

《Amended and Restated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among Tall City Exploration LLC and Plymouth 

Petroleum,LLC,（“Seller”) and Moss Creek Resources,LLC

（“Buyer”）》，MCR（US）与 TCE 和 PLY 签署的《Moss 能源

有限公司（买方）与 Tall City 和 Plymouth 的修订后的购买与销

售合同》 

《2015 年鼎亮汇通资产评

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产份

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696 号） 

《2016 年鼎亮汇通资产评

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拟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产份

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2373 号） 

中联、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FIUS 

指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联邦政府管理外国投资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外商投资交

易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审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根据 2016 年 9 月 8 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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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二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核查意见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

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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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新潮能源及其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金

聚富、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国华人寿等 13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鼎亮

汇通 100%的财产份额，同时，新潮能源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新潮能源拟分别向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国华人寿、

东珺惠尊、中金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烟台慧海、烟成东创、东珺金皓、上

海经鲍发行股份购买上述对象各自持有的全部鼎亮汇通的财产份额，其中： 

1、拟向国金阳光发行 434,343,43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2、拟向宁波吉彤发行 402,962,962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3、拟向中金君合发行 374,579,12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4、拟向东珺惠尊发行 282,828,282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5、拟向东营汇广发行 259,259,25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6、拟向国华人寿发行 249,023,56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7、拟向上海经鲍发行 199,259,25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8、拟向中金通合发行 168,350,168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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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拟向东营广泽发行 157,037,037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10、拟向烟台慧海发行 134,074,07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11、拟向烟成东创发行 74,074,07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12、拟向东珺金皓发行 13,468,013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汇

通的财产份额。 

（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新潮能源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以支付 107.50 万元现金的方式购买

国金聚富持有的全部鼎亮汇通的财产份额。 

（三）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为 17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总

额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资产油田开发项目和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标的资产油田开发项目 160,000.00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10,000.00 

合计 170,000.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

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四）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国金聚富、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

营汇广、国华人寿、东珺惠尊、中金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烟台慧海、烟成东

创、东珺金皓、上海经鲍。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并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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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五）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中联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

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标的资产的最终评估结

果。 

根据中联出具的《2015 年鼎亮汇通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69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781,808.29 万元

至 945,996.49 万元，市场法评估价值为 946,493.46 万元。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即为 781,808.29 万元至 945,996.49 万元，该评估值较鼎亮汇通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 700,568.13 万元增值 81,240.16 万元至 245,428.36 万元，评估

增值率为 11.60%至 35.03%。考虑到宁波吉彤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对鼎亮汇通实缴出

资 35,000.00 万元，参照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缴出资，并经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816,637.50 万元。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中联出具的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

公司评估报告已超过一年的评估有效期。中联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

日，对鼎亮汇通进行补充评估。根据中联出具的《2016年鼎亮汇通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2016］第 2373 号），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

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817,137.73 万元至 1,058,082.14 万元，市场法评估价值为

1,083,859.79 万元。 

本次交易仍以《2015 年鼎亮汇通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696

号）的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标的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保持不

变。 

（六）本次发行股份概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新潮能源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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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16.22 元/股、13.82 元/股、12.53

元/股。 

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 A 股股票市场整体波动较大，且公司股票整体停牌时

间较长，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国内 A 股股票市场发生较大幅度波动，采用更长时间区

间的交易均价能够更好平抑市场波动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本着兼顾各方利益，积极促

成各方达成交易意向的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选取基准日前 120 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作为本次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价，即 11.28 元/股。 

上述发行价格已经新潮能源股东大会批准。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发行价格的

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

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鉴于上市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以实施

前总股本 1,066,114,88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2.8 股。因此，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为 2.97 元/股，发行股份的数量亦作出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

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新潮能源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90%，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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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根

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

构）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鉴于上市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以实施

前总股本 1,066,114,88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2.8 股。因此，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3.85 元/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 

①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 

本次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日为调价基准日），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进行一次调整，调整后的发行底

价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及拟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A、根据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

场价格走势，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为调价基准日），对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底价进行一次调整。上述内容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第七条“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日，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和第十六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出现以下情况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的，应当由董事会重新确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已过；（二）本次发行方案发生

变化；（三）其他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规定。 

B、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上述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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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因此，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③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调整机制所履行相关程序的合规性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2016 年 5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包括发行底价调整机制在内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因此，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底价调整机制的制定已履行上市公司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 

④上市公司董事会已决定不进行调价安排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不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底价进行调整，后续亦不再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底价进行调整。 

3、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发行股份的数

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

去小数取整数。本次交易中向各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具体如下

所示。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本次新潮能源将向鼎亮汇通全体有限合伙人发行股份总量为

2,749,259,255 股，具体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股） 

1 国金阳光 434,343,434 

2 宁波吉彤 402,962,962 

3 中金君合 374,579,124 

4 东珺惠尊 282,828,282 

5 东营汇广 259,25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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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股） 

6 国华人寿 249,023,569 

7 上海经鲍 199,259,259 

8 中金通合 168,350,168 

9 东营广泽 157,037,037 

10 烟台慧海 134,074,074 

11 烟成东创 74,074,074 

12 东珺金皓 13,468,013 

合计 2,749,259,255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计算，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170,000.00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441,558,442 股（若

按上述规定确定的相关认购股份数量不是整数的，则向下取整数精确至个位）。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4、股份锁定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股份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股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内，因新潮能源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持的新潮能源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限的约定。

限售期届满后，因本次交易及上述除权、除息等事项所获得的新潮能源股份减持时，

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新潮能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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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6、发行方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实施。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拟上市的交易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8、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前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2015 年 6 月 16 日，鼎亮汇通通过美国孙公司 MCR（US）与 Tall City、Plymouth

签署了关于油田资产的《购买与销售合同》，依据合同约定，Tall City、Plymouth 同

意将其拥有的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Permian 盆地的油田资产出售给鼎亮汇通。 

2015 年 10 月 19 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上述交易。 

2015 年 10 月 2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项

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15]323 号），同意对鼎亮汇通收购美国 Tall City 油

田和 Plymouth 油田的项目予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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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5 日，宁波市商务委员会向鼎亮汇通出具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境外投资证第 N3302201500237 号）。 

2015 年 11 月 23 日（美国时间），MCR（US）分别与 Tall City、Plymouth 签署

了《交割确认书》且 MCR（US）完成全部款项的支付义务，各方完成油田资产收购

的交割工作。标的转让协议及相关交割文件已经全部交付给 MCR（US），且该等文

件正在德克萨斯州 Borden 和 Howard 郡的郡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MCR（US）已取

得《购买与销售合同》项下预期的油田资产权利。 

（二）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交易对方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1 日，国金聚富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国金阳光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中金君合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东营汇广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国华人寿履行内部决议，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东珺惠尊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中金通合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东营广泽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宁波吉彤召开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烟台慧海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烟成东创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东珺金皓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015 年 12 月 1 日，上海经鲍召开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2、交易标的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2 日，鼎亮汇通召开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016 年 5 月 25 日，鼎亮汇通召开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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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 

3、新潮能源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2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2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5 月 25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5 月 25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6 月 15 日，新潮能源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7 月 6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减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等相关议案。 

2016 年 7 月 6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减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等相关议案。 

2016 年 9 月 22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不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的议案》。 

2016 年 12 月 19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2 月 6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新潮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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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3 日，新潮能源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限

的议案的议案。 

2017 年 6 月 9 日，新潮能源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及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

限的议案的议案。 

4、扬帆投资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2 日，扬帆投资股东决定，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5 月 25 日，扬帆投资股东决定，通过了本次交易调整的有关事项。 

（三）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4 月 19 日，本次交易已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7 年第 17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2017 年 6 月 19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新

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56 号）的书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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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 

2017 年 7 月 7 日，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鼎亮汇通合伙人变更事

宜，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308947479B）。本

次变更登记完成后，新潮能源的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成为鼎亮汇通的普通合伙人，

新潮能源成为鼎亮汇通的有限合伙人。 

（二）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 

1、新潮能源向国金阳光等 12 名交易对方发行 2,749,259,255 股股票，向不超过

10 名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 170,000.00 万元，上述

发行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

份登记手续。 

2、新潮能源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发行的股份

向上交所申请上市事宜。 

3、新潮能源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履行适当的

内部决策程序，并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扬帆投资按照协议向交易对方国金聚富支付现金对价。 

5、新潮能源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上市公

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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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

相关批准和协议约定实施本次交易；新潮能源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的标的资产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已经办理完毕交割手续，交割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资产交割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在合

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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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     

 王  丰  李  卓  

 

项目协办人： 

    

 

 

刘  源  崔敏捷  

部门负责人：     

 韦  建    

 

内核负责人： 

    

 廖卫平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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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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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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